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靜宜大學 碩士班學分轉列學士班學分申請表 
注意事項： 

1. 轉列學分以取得之碩士班學分為主，仍在修習課程，請於次一學期申辦。 

2. 已申請轉列為學士班學分者，不得重覆申請抵免為碩士班學分。 

3. 轉列為學士班外系學分者，如超過學系規定外系學分上限，不得採計為畢業學分。 

4. 本申請表繳回一週後，請學生自行查核學分試算系統，確認轉列學分是否無誤。 
 

申請人 

就讀系所               學系(所)     年級         班(組) 

學號  姓名  

申請轉列學分科目 

NO 修課期別 科目名稱 學分數 就讀系所勾選 

1    學年   學期     
□轉列本系選修 

□轉列外系選修 

□不予轉列 

2    學年   學期     
□轉列本系選修 

□轉列外系選修 

□不予轉列 

3    學年   學期     
□轉列本系選修 

□轉列外系選修 

□不予轉列 

4    學年   學期     
□轉列本系選修 

□轉列外系選修 

□不予轉列 

5    學年   學期     
□轉列本系選修 

□轉列外系選修 

□不予轉列 

 就讀系所秘書填寫轉列學士班之學分數合計：        學分 

 

辦理流程 

核章 

就讀系所秘書 就讀系所主管 綜合業務組承辦人 綜合業務組組長 

    

 


